
受益證券發行辦法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受託機構），經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於民國（下同）108年9月24日申報生效發行優先順位受益證券A券、優先順位受益證券B券及次順位受益證券，經金管會民國108年11月7日金管銀票字第1080136990號函同意申報生效。本發行辦法係依據並完全適用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創始機構）及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受託機構）於108年12月3日所訂立之信託契約及其名詞定義。本受益證券發行辦法如下所示： 
1. 受益證券之名稱：臺灣土地銀行受託經管中租迪和2019證券化特殊目的信託受益證券。 
2. 受益證券之種類： 
優先順位受益證券A券、優先順位受益證券B券及次順位受益證券，表彰不同順位受益證券持有人，對信託財產享有之受益權。 
3. 受益證券發行總金額條件如下表所示： 
券別 
受償順位 
受益證券票面利率 
發行總金額(新臺幣元) 
發行價格 
  (新臺幣元) 
法定到期日 
受益證券之評等 

優先順位受益證券A券 
1 
1.3% 
38.40億 
38.40億 
自初始交割日起至其後7年之當日 
twAAA(sf) 

優先順位受益證券B券 
2 
1.7% 
4.45億 
4.45億 

twA(sf) 

次順位受益證券 
3 
無 
1,045,148,781 
由創始機構與受託機構於發行日前以書面議定之，並由受託機構通知評等機構該發行價格。 

無評等 

創始機構與受託機構共同議定並確認次順位受益證券之發行價格為新臺幣1,242,764,521元。 

4. 優先順位受益證券A券及優先順位受益證券B券採公開招募方式發行，並應於發行日在櫃買中心上櫃；次順位受益證券採私募方式發行。 
5. 發行期間： 
受益證券之發行期間自民國108年12月11日發行日起(如當日因故經宣布為非營業日，得順延至次一營業日)，迄至最後分配日之翌日終止；最後分配日係指本信託依信託契約第16.1條最後一次進行分配之日。本信託之法定到期日為民國115年12月11日。受益證券之預定到期日將視循環轉讓期間結束時，標的債權之還本情形而定，預定將介於發行日後第36個期中交割日（預計為民國111 年12月26日）至民國113年12月26日間，優先順位受益證券A券將最早受償完畢，優先順位受益證券B券次之，次順位受益證券最後受償。若發生循環轉讓提前終止事由，則受益證券可能提前終止。 

6. 票面利率： 
（1） 優先順位受益證券A券於任何受益證券計息期間應適用之票面年利率為1.3%。 
（2） 優先順位受益證券B券於任何受益證券計息期間應適用之票面年利率為1.7%。 
（3） 次順位受益證券無票面利率。 

7. 票面金額： 
受託機構所發行之優先順位受益證券A券及優先順位受益證券B券每張票面金額為新臺幣壹仟萬元整，次順位受益證券票面金額為新臺幣1,045,148,781元整。如各券別受益證券之發行總金額並非前開票面金額之整倍數時，其超過部分將依超過部分之實際數額為面額發行之。 
8. 受益證券之本金持分及收益持分： 
（1） 本金持分：就各期之受益證券，係指就各受益證券未清償本金餘額，占該期所有受益證券未清償本金餘額之比例。 
（2） 收益持分：就各期之受益證券，係指於各信託分配日，應分配予該受益證券持有人之利息，與於該信託分配日應分配利息之總和之比例。 
9. 受償順位： 
依優先順位受益證券A券、優先順位受益證券B券及次順位受益證券之優先順位受償。 
10. 計息方式： 
於各信託分配日應支付之優先順位受益證券A券應付利息，係依該受益證券計息期間首日（若為首次信託分配日之計算，則為發行日）每張優先順位受益證券A券未清償本金餘額乘以優先順位受益證券A券之票面利率，除以365天，再乘以該受益證券計息期間之實際天數後之金額（四捨五入至新臺幣元），再乘以優先順位受益證券A券已發行而本金尚未全部清償之張數。 
於各信託分配日應支付之優先順位受益證券B券應付利息，係依該受益證券計息期間首日（若為首次信託分配日之計算，則為發行日）每張優先順位受益證券B券未清償本金餘額乘以優先順位受益證券B券之票面利率，除以365天，再乘以該受益證券計息期間之實際天數後之金額（四捨五入至新臺幣元），再乘以優先順位受益證券B券已發行而本金尚未全部清償之張數。 
次順位受益證券無票面利率，其得受分配之利息悉依第7.1條及第16.1條之規定。 
11. 付息方式： 
受託機構應於信託分配日依第7.1條，或於最後分配日依第16.1條所定之分配順序及上述計息方式進行優先順位受益證券應付利息A券及優先順位受益證券B券應付利息金額之分配，若有剩餘始得分配予次順位受益證券。 
12. 還本方式： 
受託機構應於信託分配日依第7.2條，或於最後分配日依第16.1條所定之分配順序進行優先順位受益證券未清償本金餘額A券及優先順位受益證券B券未清償本金餘額之分配。次順位受益證券須於優先順位受益證券B券完全清償完畢後，始得分配予次順位受益證券。 
13. 創始機構之名稱及地址：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位於中華民國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362號8至12樓。 
14. 受託機構之名稱及地址：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位於中華民國臺北市中正區館前路46號。 
15. 信託契約存續期間：除依信託契約或相關法令有提前終止之情事外，信託契約之存續期間為自簽約日生效，並於最後分配日之翌日終止。但信託契約信託關係於受託機構依信託契約第16條進行清算了結現務，作成之結算書及報告書於取得受益人、信託監察人承認前，視為有效存續。最後分配日係指本信託依信託契約第16.1條最後一次進行分配之日。本信託之法定到期日為民國115年12月11日。 
16. 為處理特殊目的信託事務所為借入款項及費用負擔之相關事項 
(1)受託機構不得為信託財產借入款項、持有受益證券或成為受益證券之質權人，亦不得就信託財產設定質權或其他負擔。 
(2)處理特殊目的信託事務所為之費用，由信託財產負擔者包括： 
A. 受託機構依信託契約第16.2條處分信託財產所生之相關費用。 
B. 受託機構為信託財產所生各項截至最後分配日已發生或已知之營業稅、印花稅及政府規費及其他稅費。 
C. 依證券化條例第105條第2項規定就主管機關委託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查核受託機構之相關費用、受益證券於櫃買中心上櫃及於集保機構集中保管所衍生之費用。 
D. 依信託契約應支付予受託機構之報酬。 
E. 依信託契約應支付評等機構之費用。 
F. 依信託契約委任會計師之費用。 
G. 依信託契約及服務契約應支付予服務機構之服務報酬。 
H. 依信託契約及服務契約規定應支付予服務機構之催收費用催收費用（每月最高不超過新臺幣30萬元）。 
I. 依信託契約應支付信託監察人（如有）之費用。 
J. 依信託契約應支付之匯費。 
K. 受託機構依信託契約第10.4.4.2條規定協助繼任受託機構履行信託本契約約定之責任與義務之成本及費用。 
L. 受益人會議召集之費用。 
M. 依信託契約應支付之損害賠償款、服務機構墊付之保險費用以及其他因本信託所生之各項費用及支出。 
17. 受益證券轉讓：受益證券將以無實體方式發行，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並洽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集中保管事宜。優先順位受益證券A券及優先順位受益證券B券之轉讓、買賣之交割、設質之交付等事項應依據集保機構之相關作業規則及信託契約附件11「受益證券事務處理規則」辦理。次順位受益證券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予創始機構，創始機構不得將次順位受益證券轉讓予其他人。 
18. 信託契約中所定之受益人權利之限制：除法律、信託契約（包括附件）及本發行辦法另有規定外，本信託之受益人行使權利並無任何限制。 
19. 各受益人於購買及持有受益證券時，視為已書面同意信託專戶得於受託機構開立，且於法令允許範圍內且不違反本契約約定之情形下，視為已書面同意受託機構得以本信託之信託財產或其所生利益、孳息及其他收益存放於受託機構銀行業務部門或其利害關係人處作為存款或為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行為。 
20. 通知：對受益人之通知，應依受益人名冊記載之聯絡資料以書面（郵件、傳真或電子郵件）為之，其指定有代表人者通知代表人。以預付郵資郵寄之通知於寄送後3日視為已送達，以傳真發送之通知於發送並收到發送已完成之確認報告時視為已送達，電子郵件寄送之通知應於收件人回覆該郵件至發送之電子郵件信箱時視為送達。受益人會議之開會通知應由召集權人以郵寄掛號之方式送達受益人，並應公告。 


